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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建办城函〔2022〕25 号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燃气经营
企业从业人员证书延期复审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设区市建设局、城管局（委），厦门市市政园林局，平潭

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根据《福建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实施细

则》（闽建城函〔2016〕104 号）文件有关要求，为做好燃气经营

企业从业人员证书办理延期复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延期复审的范围与条件 

福建省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自考核证书颁发之日起，有效

期已满五年的，按照规定应当参加不少于 30 学时继续教育后，

方可申请办理延期复审。 

二、继续教育培训方式 

按照人社部第 25 号令要求，继续教育培训形式可多样化，

如参加培训班、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学习；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

践活动；参加远程教育；参加学术会议、学术讲座、学术访问等

活动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。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可自主选

择继续教育培训形式，学时累计计算。 

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可针对岗位特点，学习

新法律、新法规、新标准和新规范，以及相关新材料、新工艺、

新设备和新技术等内容。 

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及认定方式由设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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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管理部门确定。 

三、延期复审工作 

各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要抓紧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燃气

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延期复审工作，尽快明确延期复审开展时间、

申报方式、业务办理系统、学时认定方法等具体办理指南，方便

符合延期复审条件的人员，登录属地业务系统申请延期复审。 

证书延期申请经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复审通过后，《燃气经

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》有效期延期 5 年。未办

理证书延期复审的，证书自动失效。 

四、做好培训数据管理 

目前，“省建设从业人员综合服务平台”涉及从业人员审批服

务事项的业务功能已剥离下放，各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按照

《福建省建设从业人员综合服务平台省市共享交换数据标准和

接口规范》生成燃气从业人员电子证书（含电子证照）并及时向

省厅推送燃气从业人员信息数据，实现全省从业人员数据共享。 

五、加强督促指导检查 

各设区市燃气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燃气

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、延期复审的宣传和政策落地工作，

引导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及时参加继续教育，提高燃气经营企

业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。尽快组织本地区从业人员及时延期复

审，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行政区域内延期复审工作，确保从

业人员证书的延续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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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